
舞钢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
 舞巩固脱贫成果办〔2022〕25号
关于印发《舞钢市2023年村集体产业发展基金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

《舞钢市2023年村集体产业发展基金项目实施方案》已经市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领导小组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舞钢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2年11月20日
舞钢市2023年村集体产业发展基金项目

实施方案
为培育我市种植、养殖、加工、旅游为主导的产业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构建长效稳定的带贫机制，提高困难群众收入水平，结合舞钢市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实施范围
全市有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的行政村。

二、实施方式
(一)产业选择。乡（镇、街道）是村集体产业发展基金项目的实施主体。各乡镇党委、政府要以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旅游业等为主导，筛选出运营良好、信誉度高的企业作为实施村集体产业发展基金项目的合作载体，根据各村实际情况，将村集体产业发展基金投入到企业合作经营，建立“乡村振兴衔接资金+合作企业+集体经济+带贫增收”的带动机制。

（二）收益标准。合作资金收益必须坚持村集体负赢不负亏的原则，按照投入资金收益不低于6%的标准执行。同时倡导鼓励企业以不低于2%的标准直接落实联农带农绩效。
（三）合作期限。合作期限原则上不低于3年，投入资金需物化为等价值以上资产，确保村集体稳定增收，长期收益。合作期满或者合作主体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出现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行为或协议约定事项的，乡镇党委、政府依法收回合作投入资金。收回的资金直接划入乡镇村级财政账户管理，由乡村两级重新选择带贫合作主体，再按规定的程序重新办理。

三、实施步骤

由各乡（镇、街道）负责，按照选择带贫主体、签订合作协议、拨付资金等程序步骤，抓好村集体产业发展基金项目实施工作。

选择带贫主体。由各乡（镇、街道）选择本乡镇各项目所在村村集体产业发展基金项目带贫合作主体，各乡镇要对带贫合作主体严格把关、慎重选择、精心指导，选择投资的带贫合作主体要有一定的生产经营规模、稳定的销售渠道、规范的管理制度和法人征信证明。

（二）签订合作协议。由乡（镇、街道）负责，组织项目所在村与带贫合作主体签订合作协议，明确投入资金额度、用途、收益以及双方的权利义务，合作协议由乡镇统一汇总，报市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

（三）资金拨付。由舞钢市财政局、舞钢市乡村振兴局根据各乡（镇、街道）项目所在村确定村集体产业发展基金项目资金规模，将村集体产业发展基金拨付到带贫企业。带贫合作主体按照合作协议按时将村集体产业发展固定收益金拨付至项目所在村村级账户，村集体按照经营性资产收益资金统筹分配实施方案规定进行二次分配到享受政策的脱贫户和监测户。 
村集体产业发展基金需物化为等额以上资产确权到项目相关村，不得用于与乡村振兴产业无关的其他领域。

   四、监督管理

（一）建立监督管理小组。各乡（镇、街道）要组建乡级监督管理小组和村级监督管理小组（驻村第一书记、村“两委”班子负责人、村监委会负责人、脱贫享受政策户代表），对村集体产业发展基金项目实施情况全程进行监督。及时发现生产经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责令限期整改；对违法违规违约的，要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二）建立公告公示制度。按照《平顶山市扶贫资金项目公告公示制度》要求，对村集体产业发展基金项目实施及收益情况，通过乡村政务公开栏、乡村大数据平台等载体，运用各类简洁便利的方式进行公告公示，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 

（三）建立风险防范机制。各乡（镇、街道）负责对所确定带贫企业加强风险防控。如出现企业年利润或流动资金低于应支付固定收益金额度的，应及时终止合同并收回资金，重新筛选合作企业，进一步降低投资风险，确保项目资金安全、村集体和享受政策脱贫户和监测户的收益不受损失。

严格监督检查。市乡村振兴局、财政、审计等部门将对各乡镇使用情况进行督查检查。要严防截留、挪用、贪污等问题发生，严查收益金滞留不及时分配等“不作为”现象，对出现虚报冒领、挤占挪用等现象的，将依法依规严肃追责问责。

附件

2023年村集体产业发展基金项目

存档资料目录

一、村级

1.项目基本情况

2.四议两公开会议记录（确定实施方式、成立监督小组）

3.项目实施公示照片（公示期不低于10天）

4.三方协议（复印件）

5.验收表

6.项目实施公告照片（每年收益到户后公告）

二、乡级

1.项目基本情况

2.乡级党政联席会议记录（附会议确定的合作主体基本情况、营业执照、法人征信证明）

3.乡级监督小组文件

4.项目实施公示照片（公示期不低于10天）

5.三方协议

6.合作企业风险防控资料

7.资金拨付申请、合作到期后资金收回到账凭证

8.验收表

9.项目实施公告照片（每年收益到户后公告）

三、市级

（一）项目实施

1.项目基本情况

2.村级四议两公开会议记录

3.乡级会议记录（附会议确定的合作主体基本情况、营业执照、法人征信证明）

4.乡级监督小组文件

5.三方协议

6.验收表

（二）公示公告

1.村级项目实施公示照片

2.乡级项目实施公示照片

3.村级项目实施公告照片（每年收益到户后公告）

4.乡级项目实施公告照片（每年收益到户后公告）

5.市级项目实施公示截图

6.市级项目完成情况公告截图

（三）风险防控

合作企业年度审计报告及年度财务报表（或抵押担保手续）。

（四）资金拨付

资金拨付申请、拨付凭证（市级资金拨付、合作到期后资金收回到账凭证）


